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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
區8樓
承辦人：陳品聿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55
電子信箱：ty468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職字第11430780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來函、活動辦法及海報各1份 (38198181_1143078083_1_ATTACH1.pdf、

38198181_1143078083_1_ATTACH2.pdf、38198181_1143078083_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委託方成事股份有限公司辦理「114年教師節

敬師徵稿活動」辦法及海報各1份，請貴校以多元管道鼓

勵親師生及教職員踴躍投稿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4年7月1日臺教師（三）字第114260177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徵文日期：自114年7月1日（星期二）起至8月29日（星 

期五）中午12:00止。

(二)徵文對象：符合具中華民國國籍或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 

之個人皆可參賽。

(三)徵文內容：字數不限，以「老師與我—求學時期的日常

笑話」為題撰寫投稿，並請以正體中文創作。

(四)參加辦法：

１、步驟1：於社群平臺（臉書FB、Instagram），用貼文

方式寫下，以「老師與我—求學時期的日常笑話」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題的文稿。

２、步驟2：將貼文設為「公開」，並加上Hashtag「#老師

與我求學時期的日常笑話、#教育部徵稿活動」。

３、步驟3：將真實姓名、發文截圖寄至業務信箱：

info@favula.com。

(五)注意事項：欲參加本活動者，請先詳細閱讀活動辦法，

參加本活動者視為同意本活動辦法。本部保有活動調

整、增刪之權利，如有任何爭議，皆以活動單位之解釋

及對本活動的最終決策結論為準。

三、對本活動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旨揭活動承辦單位—方成事

股份有限公司詢問，聯絡資訊如下：

(一)電話：02-7751-5324#201。

(二)電子信箱：info@favula.com。

四、檢附來函、活動辦法及海報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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